咨询电话：0453-6822898   0453-6822996 0453-6826191
名称：食品小经营核准证办事指南
办事所需材料：
（一）新办食品小经营核准（小超市）经营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网络销售食品、主体业态为现场制售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申请书。
    2.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3.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4. 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
6.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新办食品小经营核准（小超市）经营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1.《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申请书；
2.食品小经营核准申请承诺书（符合本办法第八条告知承诺制范围的经营项目者提交）；
3.食品小经营核准承诺自查表（符合本办法第八条告知承诺制范围的经营项目者提交）；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
　　6.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7.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8.其他规定需要提交的材料。

（三）新办食品小经营核准证（小餐饮类）经营热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不含裱花蛋糕）、自制饮品制售（不含自酿酒）所需提交的材料
1.《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申请书；
2.食品小经营核准申请承诺书（符合本办法第八条告知承诺制范围的经营项目者提交）；
3.食品小经营核准承诺自查表（符合本办法第八条告知承诺制范围的经营项目者提交）；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
　　6.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7.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8. 其他规定需要提交的材料。
（四）新办食品小经营核准证（小餐饮类）经营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裱花蛋糕、自酿酒；主体业态为校外托管机构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申请书。
    2.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3.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图、操作流程图。
    4. 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 在餐饮服务中提供自酿酒的经营者在申请许可前应当提供成品安全性的检验合格报告。
6.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五）变更食品小经营核准证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变更申请书。
    2.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正本、副本。
    3. 变更经营者名称后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5.经营条件未变化声明（经营条件都未变化的情况下）。
6. 主要设施设备发生变化的，需提供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没有发生变化不需提供此项材料。 
（六）延续食品小经营核准证（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小经营核准延续申请书。
    2.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正本、副本。
    3. 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生改变的声明。
    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七）补办食品小经营核准证（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补办申请书。
    2.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
    3.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小经营核准证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八）注销食品小经营核准证（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注销申请书。
    2. 食品小经营核准证正本、副本。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注销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法律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修订）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二、《牡丹江市食品小经营核准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法定时限：新办：20，（在备注中填写：承诺时限，8个工作日）
变更：10，（在备注中填写：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2个工作日）
补办：10，（在备注中填写：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2个工作日）
延续：10，（在备注中填写：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2个工作日）
注销：5（承诺时限当场注销）
收费依据：不收费





×ÉÑ¯µç»°£º

0453-6822898

0453-6822996

0453-6826191

Ãû³Æ£ºÊ³Æ·Ð¡¾­ÓªºË×¼Ö¤°ìÊÂÖ¸ÄÏ

°ìÊÂËùÐè²ÄÁÏ£º

£¨Ò»£©ÐÂ°ìÊ³Æ·Ð¡¾­ÓªºË×¼£¨Ð¡³¬ÊÐ£©¾­Óª±£½¡Ê³Æ·¡¢Ó¤

Ó×¶ùÅä·½Èé·Û¡¢Ó¤Ó×¶ùÅä·½Ê³Æ·¡¢ÌØÊâÒ½Ñ§ÓÃÍ¾Ê³Æ·¡¢Íø

ÂçÏúÊÛÊ³Æ·¡¢Ö÷ÌåÒµÌ¬ÎªÏÖ³¡ÖÆÊÛËùÐèÌá½»µÄ²ÄÁÏ

1.

Ê³Æ·Ð¡¾­ÓªºË×¼Ö¤ÉêÇëÊé¡£

2.

ÓªÒµÖ´ÕÕ»òÕßÆäËûÖ÷Ìå×Ê¸ñÖ¤Ã÷ÎÄ¼þ¸´Ó¡¼þ¡£

3.

ÓëÊ³Æ·¾­ÓªÏàÊÊÓ¦µÄÖ÷ÒªÉè±¸ÉèÊ©²¼¾Ö¡¢²Ù×÷Á÷³Ì

µÈÎÄ¼þ¡£

4.

Ê³Æ·°²È«×Ô²é¡¢´ÓÒµÈËÔ±½¡¿µ¹ÜÀí¡¢½ø»õ²éÑé¼ÇÂ¼¡¢

Ê³Æ·°²È«ÊÂ¹Ê´¦ÖÃµÈ±£Ö¤Ê³Æ·°²È«µÄ¹æÕÂÖÆ¶È¡£

5.

ÀûÓÃ×Ô¶¯ÊÛ»õÉè±¸´ÓÊÂÊ³Æ·ÏúÊÛµÄ£¬ÉêÇëÈË»¹Ó¦µ±

Ìá½»×Ô¶¯ÊÛ»õÉè±¸µÄ²úÆ·ºÏ¸ñÖ¤Ã÷¡¢¾ßÌå·ÅÖÃµØµã£¬¾­Óª

ÕßÃû³Æ¡¢×¡Ëù¡¢ÁªÏµ·½Ê½¡¢Ê³Æ·¾­ÓªÐí¿ÉÖ¤µÄ¹«Ê¾·½·¨µÈ

²ÄÁÏ¡£

6.

ÉêÇëÈËÎ¯ÍÐËûÈË°ìÀíÊ³Æ·¾­ÓªÐí¿ÉÉêÇëµÄ£¬´úÀíÈË

Ó¦µ±Ìá½»ÊÚÈ¨Î¯ÍÐÊéÒÔ¼°´úÀíÈËµÄÉí·ÝÖ¤Ã÷ÎÄ¼þ¡£

£¨¶þ£©ÐÂ°ìÊ³Æ·Ð¡¾­ÓªºË×¼£¨Ð¡³¬ÊÐ£©¾­ÓªÔ¤°ü×°Ê³

Æ·£¨º¬Àä²ØÀä¶³Ê³Æ·£©¡¢É¢×°Ê³Æ·£¨º¬Àä²ØÀä¶³Ê³Æ·£©

1.

¡¶Ê³Æ·Ð¡¾­ÓªºË×¼Ö¤¡·ÉêÇëÊé£»

2.

Ê³Æ·Ð¡¾­ÓªºË×¼ÉêÇë³ÐÅµÊé£¨·ûºÏ±¾°ì·¨µÚ°ËÌõ¸æ

Öª³ÐÅµÖÆ·¶Î§µÄ¾­ÓªÏîÄ¿ÕßÌá½»£©£»

